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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第十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子公司海南

华神星瑞药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瑞药业”）与陆茜、上海凌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凌凯”“标的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星瑞药业以人民币2

亿元向陆茜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凌凯5.4019%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股

权转让款18,440万元，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完

成本次交易，届时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将终止失效。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后终止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的议案》，拟在收到全部股份转

让款并完成交易后，终止陆茜基于双方于2022年9月22日签署的《股东协议》（以下简

称“股东协议”）所做出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义务。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情况概述

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1)。因《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时《增资协议》与《股东协议》有

关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尚未触发，若交易完成，则承诺方无需向公司继续履行该等义务。

上海凌凯于2024年6月13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提交了IPO申报资料，并于2024年6月

25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境外上市备案资料。截至目前，其IPO申报资料已失效，亦未

完成境外上市备案。因上市及被并购目标承诺尚未到期，补偿义务尚未触发，因此相关

补偿义务暂不适用，若交易完成，则无需向公司继续履行该等义务。

二、终止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股份转让交易完成后，星瑞药业将不再持有上海凌凯的任何股份，陆茜向星瑞药业



继续履行原有业绩承诺及承担补偿义务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故公司拟在收到全部股份转

让款项并完成交易后，终止陆茜基于《股东协议》所做出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义务。

若《股份转让协议》终止或解除，则《增资协议》与《股东协议》中原定的业绩承诺及

补偿义务自始恢复有效，视同从未终止。在收到全部股份转让款项完成本次交易的前提

下，终止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该业绩承诺终止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将继续督促受让方尽快履行剩余款项的支付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审慎做出的合理决策，旨在集中资

源强化主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持续盈利能力，通过优化对外投资结构进一步增强资产流动

性和整体抗风险能力。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

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在收到全部股份转

让款项，股份转让交易完成后终止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

审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基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星瑞药业不再持有上海凌凯股份，终止业绩承诺具有合理

性。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

相关方承诺》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

意本次交易，该事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